采购需求
一、采购需求前附表
	序号
	条款名称
	内容、说明与要求

	1
	付款方式
	合同签订后，2023年支付合同价款的47.5%（须提供等额保函），2024年与2025年待财政经费下拨，按工作进度拨付，项目经验收合格后支付剩余款项（不计息）。

	2
	服务地点
	安徽省，具体按采购人指定地点。

	3
	服务期限
	自签订合同之日起，至2025年12月31日。

	4
	服务要求
	详见本章“三、服务需求”。


二、项目概况
根据《安徽省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工作方案》相关要求，落实 2023年度安徽省土壤普查相关质量控制工作。采购需求包括但不仅限于：土壤外业调查采样资料审查和现场检查、内业样品制备的质量控制、样品检测分析各环节的质量控制、配合国家级三普办进行飞行检查、组织省级专家完成数据审核等。
三、服务需求
（一）服务范围

按照安徽省第三次土壤普查办公室要求，参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要求，协助开展安徽省第三次土壤普查相关质量控制工作。
第1包：面向合肥市、六安市、安庆市、宣城市、黄山市、滁州市、淮北市、宿州市等8个地市的土壤外业调查和采样、内业样品制备与分析和数据审核等省级质量控制；

第2包：面向芜湖市、马鞍山市、铜陵市、池州市、阜阳市、亳州市、淮南市、蚌埠市等8个地市的土壤外业调查和采样、内业样品制备与分析和数据审核等省级质量控制；

第3包：针对16个地市5‰的土壤样品抽检检测工作。

（二） 服务内容和要求

1.第1包、第2包

具体主要包括：土壤外业调查采样资料审查和现场检查、内业样品制备的质量控制、样品检测分析各环节的质量控制、配合国家级三普办进行飞行检查、组织省级专家完成数据审核等。

（1）土壤外业调查采样和现场检查

按照国家下发样点数据的100%进行各个市、县、区土壤外业调查采样资料审查，按照国家下发样点数据的5‰进行各个市、县、区土壤外业调查采样现场检查(协调3位省级专家同时到现场)。

（2）内业样品制备的质量控制

①样品制备环节质量控制

 检查制样人员是否通过专业培训，取得培训结业证书; 检查制样场所影像监控设备、环境条件、防污染措施是否符合要求；检查制样工具是否齐全、完好，分装容器材质规格是否满足技术要求，磨样设备是否正常运转和定期维护，制样工具在每次样品制备完成后是否及时清洁；检查制样流程包括样品风干、研磨、筛分、混匀、缩分、装瓶过程是否规范；检查已加工样品瓶标签、样品重量和数量、样品粒径、样品包装和保存是否规范，留存样品保存条件是否规范；检查制样原始记录：影像监控记录的完整性，记录表填写内容完整性、准确性、真实性、原始性等；检查土壤三普工作平台中制样小组和样品制备实验室检查人员提交的检查信息等。完成不少于5%样品量的检查工作。

②样品保存环节质量控制

检查样品管理员是否有培训和能力确认记录等；检查保存条件、贮存场所是否满足《土壤样品制备与检测技术规范（试行）》相关要求，是否有环境条件监控设备、样品存放区域的空间标识和样品编号的检索引导；定期检查库存样品的状态，样品保存条件、环境条件监控记录和出入库等。检查有无纸质样品交接记录及交接记录的正确性与完整性。完成不少于5%样品量的检查工作。

（3）样品流转环节组批、插标

省级质量控制实验室负责添加标准样品（或参比样品）、平行样等，按照土壤普查工作平台样品任务清单，对检测样品进行二次编码，分发寄往相应的检测机构或样本库。 完成100%样品量的组批、流转工作。

（4）配合国家级三普办进行飞行检查

内业质量控制专家组实行飞行检查，省级抽检量不低于本区域检测样品量的5‰,到各制样单位现场检查。

（5）样品检测分析各环节的质量控制

开展密码平行样品检测结果质量评价、质控样品检测结果质量评价、能力验证、内业质量控制专家组实行飞行检查，到各检测单位检测现场检查。完成不少于5%样品量的检查工作。

（6）组织省级专家完成数据审核等

数据审核主要依托专家审核、会商以及利用数据审查模型等措施开展。省级土壤普查办组建的专家组负责本区域全部入库数据审核，确认后再上报土壤普查工作平台。完成100%样品量的数据审核工作。

（7）质控管理相关培训

对每县市中标制样、检测单位人员开展质量控制管理相关培训。培训场次不低于10次，培训人员在500人次以上，培训效果达到三普技术规范中的相关要求。 

2.第3包

具体主要包括：16个地市5‰ 的土壤样品抽检检测检测工作。

表层样品的检测项目为：土壤容重、机械组成、土壤水稳性大团体、pH值、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交换性钙、交换性镁、交换性钾、交换性钠、盐基总量）、水溶性盐（水溶性盐总量、电导率、水溶性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根、碳酸氢根、硫酸根、氯根）、有机质、碳酸钙(规程里石灰性土或北方pH＞7.0的土壤)、全氮、全磷、全钾、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有效硫、有效硅、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有效硼、有效钼、总汞、总砷、总铅、总镉、总铬、总镍等指标；剖面样品的检测项目为土壤容重、机械组成、土壤水稳性大团体、pH值、可交换酸度、阳离子交换量、交换性盐基及盐基总量（交换性钙、交换性镁、交换性钾、交换性钠、盐基总量）、水溶性盐（水溶性盐总量、电导率、水溶性钠离子、钾离子、钙离子、镁离子、碳酸根、碳酸氢根、硫酸根、氯根）、有机质、碳酸钙(规程里石灰性土或北方pH＞7.0的土壤)、全氮、全磷、全钾、全硫、全硼、全铁、全锰、全铜、全锌、全钼、全铝、全硅、全钙、全镁、有效磷、速效钾、缓效钾、有效硫、有效硅、有效铁、有效锰、有效铜、有效锌、有效硼、有效钼、总汞、总砷、总铅、总镉、总铬、总镍等指标。
（三）服务质量标准
按照国家土壤普查办下发的最新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中相关规定和要求执行。

（四）人员配备
1.第1包和第2包

实际投入本项目质量控制（不含管理人员）不少于50人，拥有5人以上的省级以上技术专家，其中至少有5人参加过国家级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领导小组办公室统一组织的剖面样培训并取得培训结业证书，具备土壤地理和土壤调查制图相关经历的，具有土壤学相关专业（含土壤学、土壤农化、农业资源与环境、地理信息、遥感技术专业）的技术人员不少于8人。所有人员均需有2023年3月1日以来在投标单位缴纳的任意3个月社保证明材料，提供社保管理单位出具的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

2.第3包

实际投入本项目质量控制（不含管理人员）不少于30人，具有分析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生态学、材料学、农学等实验和测试类相关专业学历的技术人员不少于20人，具有分析化学、应用化学、化学工程、环境工程、生态学、材料学、农学、质量技术监督等相关专业中级以上职称人员不少于10人，所有人员均需有2023年3月1日以来在投标单位缴纳的任意3个月社保证明材料，提供社保管理单位出具的社保证明也予以认可。
四、报价要求
本项目报总价，投标人报价包含完成本项目所涉及的一切费用，包括且不限于完成各项服务内容、各阶段培训及成果审查、成果汇总等产生的全部费用以及其他完成本项目各项内容与要求所发生的一切应有费用已支付或将支付的各种税费以及其他完成本项目各项内容与要求所发生的一切应有费用，采购人不再追加任何费用，投标人在投标报价时应考虑各种风险因素，相关风险因素费用包含在投标报价中，风险因素包括但不限于遇重大活动、检查、突发情况、税费调整等。

五、其他要求
1.按照国家土壤普查办下发的最新第三次全国土壤普查技术规程中相关规定和要求提交相关材料，包括但不限于全程质量控制报告等材料。服务期间，突出服务绩效（主要围绕项目完成度、项目完成质量、响应时间、服务态度等因素），确保服务质量，在组织项目验收阶段开展，如考评不通过采购人将按照合同违约责任进行处理。

2.中标人对服务方案负全部责任，中标人对方案（含成果）不断完善，并根据采购人具体要求进行修改，中途由于验收等原因造成的方案修改及调整，所产生的费用由中标人自行承担，直至通过验收为止。
3.中标人需保证所提供的成果不侵犯任何有关部门专利、商标、行业设计、版权及其它知识产权，所有因此引起的法律行为均由中标人负责，中标人应对任何以上知识产权或所有权引发的有关诉讼提供赔偿。
4.未经采购人和中标人许可，双方都不得将投标文件中关于采购人的需求情况、建设情况提供给任何第三方。
5.中标人必须接受采购人对项目执行情况、服务质量等的监督、检查和验收，并有权查看与项目直接相关的凭证和资料，中标人应予以配合。

6.中标人投标文件中提供的所有证书、合同、检测报告等证明性材料原件备查，如果逾期不能按要求提供或经审查、验证不能通过，采购人将有权取消其中标资格，并追究其一切法律责任。

7.本项目由安徽省农业综合开发局负责解释。
